
互不起诉承诺书(精选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一

(一)被不起诉人基本情况

包括被不起诉人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出生地，
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的犯罪，应当写明犯罪期间在何单位任何
职务)，住址，身份证号码，是否受过刑事处罚，采取强制措
施的种类、时间、决定机关。

(二)辩护人基本情况， 包括姓名、单位、通信地址

(三)案由和案件来源

如果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写明姓名、案由、案件来
源，如“被不起诉人_____________盗窃一案，
由_____________公安局侦查终结向本院移送起诉。”

如果是本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写明姓名、案由、案件来源，如
“被不起诉人_____________贪污一案，由本院依法侦查终结。
”

如果是上级人民检察院移交起诉的或者因审判管辖的变更由
同级法院移送审查起诉的，写明姓名、案由、案件来源，
如“被不起诉人_____________盗窃一案，由_____________
公安局侦查终结，经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交由本院审查



起诉”或“被不起诉人_____________盗窃一案，
由_____________公安局侦查终结，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经_____________人民
法院转至本院审查起诉_____________”。

(四)案件事实情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和第142条第1款、第2款作
出的三种不起诉，分别写明：

1、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决定不起诉的，应
简要写明案件事实及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决定不起诉的，
应简要写明经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理
由。

3、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不起诉的，
应简要写明案件事实和认定“犯罪情节轻微，依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根据。

(五)不起诉理由、法律根据和决定事项

本院认为，_____________(以下用准确精炼语言概述行为性
质，情节，危害结果，法律责任。如果是《刑事诉讼法》
第142条第2款规定不起诉的，要写明触犯的刑法条款(如被不
起诉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_____________条的规定)，并写明犯罪情节轻微，依刑法
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
对_____________不起诉。

(六)告知事项



对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不起诉的，被不
起诉人如果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7日以内
向本院申诉。

被害人如果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7日以内
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被害人也可以不
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检察院起诉。

检察员

年 月 日

(院印)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二

范文一：

被申诉人：贾玉亮，男，汉族，不详被申诉人：徐宗仁，男，
汉族，不详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芷芳村申诉人因聚众斗殴
一案，不服牟平区检察院[]起诉书(由于当事人在执行刑期期
间不慎丢失起诉书)做出的8月6日做出的判决不起诉决定申诉
书，现依法提出申诉。请求事项：请求上级检察机关查明案
情，对贾玉亮，徐宗仁两人作出起诉决定，追究刑事附带民
事责任。

事实与理由：

本人xx因被告人贾玉亮，徐宗仁造成重伤住山东烟台市牟平
区中医院(肚子因被捅伤肠子流到外面被医生割胰腺以防感染，
头部因被劈2刀做开颅手术)无民事判决，我的同案宋斌有民
事赔偿，拘留我时，我同案宋斌肝脏都捅破未被拘留，郑岳
臣头皮受伤在医院住院未被拘留，在医院逃跑而被公安机关
抓获，才被逮捕，而我因伤住院7日线还没拆就将我拘留，拘



留通知书没有办案人员签字，逮捕通知书未在24小时之内通
知我家属，未注明原因，无办案人员签字，被告人徐宗仁在
拘留期间被释放，特向贵院申诉，恳望贵院予以抗诉。

申诉理由：

原判决量刑畸轻，无民事赔偿。申诉人认为应当对被告人从
重判处刑罚，而原判决仅判处被告人贾玉亮6年的刑罚(累犯)，
和徐宗仁无罪释放显属量刑畸轻。通过侦察机关的侦察工作
和庭审完全查明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申诉人认为有以下几
个恶劣情节，应当对被告人从重判处刑罚。

(一)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极深，被害人无辜受难。被告人
贾玉亮在双手持刀将刀砍断，很可能导致难以救治的后果。

(二)被告人纠集多人，持刀行凶，且案发被告人贾玉亮，徐
宗仁隐瞒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但被告人在数
次供述及庭审中均不如实供述。

(三)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被告人的行为给
申诉人造成了重伤的严重后果。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

××年××月××日

范文二：

法律文书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体指各种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等。小编为大家整理了



申诉书范文：不服不起诉决定申诉书，希望大家喜欢。

申诉人：a，男，××岁，×族，××市××公司员工，住××
市××路×楼×号。

被申诉人：b，男，××岁，×族，本市人，××厂工人，
住××市××路××号。

申诉人因b伤害一案，不服××区人民检察院××年××
月××日作出的[]×字第×号不起诉决定书，现依法提出申
诉。

请求事项：请求上级检察机关查明案情，对b作出起诉决定，
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实与理由：

应祥述事实和理由，此略。)因此，我认为应当对b提起公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我特向
贵院提出申诉。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a

××年××月××日

附：1.原不起诉决定书抄件1份

2.证人李××证言1份

范文三：



申诉人秦，男，19年12月日生，布依族，兴仁县人，住兴仁
县乡村组;

申诉人秦，男，19年4月日生，兴仁县人，布依族，住址同
上;

申诉人秦，男，19年5月日生，布依族，兴仁县人，住址同
上;

申诉人秦，女，19年3月日生，布依族，兴仁县人，住址同
上;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三

昆明市xx区人民检察院：

云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张家属王委托，指派海
律师担任涉嫌盗窃罪一案犯罪嫌疑人张辩护人。辩护人接受
指派后，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会见并到贵院阅卷，现提
出对犯罪嫌疑人张不起诉的法律意见。

一、张具有犯罪中止的情节，其主动归还涉案手机的行为符合
《刑法》二十四条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

(一)证据卷第31页《讯问笔录》：当时驾驶员把驾驶位放平
了，睡在上面，我看到手刹处有一部手机，我就从驾驶位这
个方向把手机拿走了。我刚把手机拿出来，驾驶员就发现了，
驾驶员就说抢手机、抢手机，我就拿着手机跑，驾驶员就下
车来追我，他就拦着一辆电动车骑着来追我，我就回来把手
机还给驾驶员了。

(二)证据卷第34页受害人王《询问笔录》第12行：我们追到
这名男子的时候，这名男子就把我的手机还给我了。



(三)证据卷第36页受害人王《询问笔录》第12行，问：你在
追抢你手机的这名男子，他是否离开过你的视线?答：没有。

(四)证据卷第56页《发还清单》证明涉案手机已发还受害人。

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张在逃跑的过程中主动归还受
害人手机，张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四条犯罪中止的规定，
应当对其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

二、张涉嫌盗窃的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
刑事处罚。

证据卷第58、59、60页《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涉案手机的
价格为2600元，其数额超出20xx年7月云南省高级法院、云南
省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联合出台的(20xx)144号文件规定的
盗窃罪的定罪处罚的标准不多。

张在归还被害人手机时即承认错误，请求受害人不要报案，
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其亲属向受害人达成《和解协
议》，赔偿受害人人民币贰仟元，并已取得受害人的《谅解
书》，受害人请求司法机关对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
罚。

张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条七条规定，对其可以
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三、张犯罪情节轻微，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可以对
其不判处刑罚。

(一)涉案手机已发还受害人，公安机关已将涉案手机发还给
受害人。

证据卷第56页《发还清单》证明涉案手机已发还受害人。



(二)涉案手机价值2600元。

证据卷第58、59、60页《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涉案手机的
价格为2600元，其数额属于《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

(三)张属于初犯。

证据卷第16页《户口证明》证明张无违法犯罪纪录，属于初
犯。张犯罪情节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属于犯罪
情节轻微。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具有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犯罪情
节轻微，对其不起诉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和法律规
定，辩护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
零六规定，提出对犯罪嫌疑人张作出不起诉的法律意见，恳
请贵院核实后予以采纳。

辩护人： 律师

1月13日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四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一：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申请人(王x的父亲)：王xx，男，汉族，20xx年3月5日出生，重
庆市忠县人，务农，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身份证号
码：512223196703xxx439。联系电话：15095xxx583。

被申请人：王x，男，汉族，20xx年7月20日出生，重庆市忠县
人，未成年人，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
所。

请求事项：请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



不起诉决定。

事实和理由：嫌疑人王x于20xx年3月21日丰都县公安局以其
涉嫌抢劫罪将其刑事拘留，20xx年4月21日被贵院批准由丰都
县公安局执行了逮捕。现丰都县公安局已经将此案移送贵院
审查起诉。现我要求贵院对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理由如下：

3、王x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读书，给他一个学习改
造的机会；

4、我们家长愿意加强对王x的教育管理，负起监护责任，让
他成人成才，不危害社会；

5、王x的行为情节不严重，并没有造成其他同学身体伤害或
不敢上学。而且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强行要钱，也不是伙同其
他人强行要钱，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6、我们家长积极赔偿了损失，有部分损失我们家长找学校、
派出所要求赔偿给其他学生，他们拒不接受。

综上所述事实和理由，犯罪嫌疑人王x的行为及其轻微，社会
危害不大，是初犯，又积极认错，悔改。根据我国《刑法》
第61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2条，《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条、第20条等的相关规定，请求丰
都县人民检查院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王xx



申请人：刘洪涛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d-1708

电话：13621044942

案由：申请人因xxx人民检察院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审
查起诉一案，提出以下申请：

请求目的：

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做不予起诉陈x的决定。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受故意伤害致死案嫌疑人陈x和其父亲(法定监护人)委
托为陈伟的辩护人，经过查阅查阅xxx公安局对本案的《起诉
意见书》和本案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
学报告》(法会20xx-287)，以及会见嫌疑人陈x，和调查了解了
部分知情人员；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做为对申请不予起诉陈x
的事实和理由。

一、据陈x供述，因陈x于20xx年9月8日被钟xx殴打，邓xx(本
案另一嫌疑人)等就自发到何xx家门口找钟xx为陈x说理。陈x
并没有召集他们去打本案受害人何xx，那时陈伟根本不认识
何xx，完全不可能召集人去打受害人。受害人出来是跟邓xx争
吵，陈x并没有和受害人争吵，受害人是和邓xx扭在一起，
陈x并没有和受害人扭在一起，反而是想劝架，更是没有任何
殴打受害人的行为。xxx公安局对本案的《起诉意见书》对是
谁与受害人争吵和扭在一起描述不清，是谁如何殴打受害人
的什么部位和将其打死更是描述不清。

二、据本案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



告》(法会20xx-287)，没有任何受害人任何部位有被殴打致使
红肿淤血和其他被殴打外伤的描述与鉴定结论，因此认定陈x
有对受害人进行殴打的关键证据没有，此对此不能构成陈x有
对受害人故意伤害的客观行为的证据锁链，对陈x涉嫌故意伤
害的证据明显不足。

公安局送检时的描述，该法医鉴定不能认定受害人与人争吵
的事实，尸检上也没有受害人与嫌疑人肢体接触的痕迹描述，
当然也不能认定有肢体接触。而且假如有争吵和肢体接触的
事实，法医也因在该情形导致受害人有什么样的生理变化，
特别是有什么样的病理变化的基础上才能认定是否该情形促
进了被害人死亡，而该法医鉴定并没有这些生理病理理由依
据。根据常识很容易理解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一般是不可能
致人死亡的，受害人的原有疾病和饮导致而心源性猝死是无
疑的死亡原因。

四、就算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是死亡的促进因素，显然争吵
不属于故意伤害；肢体接触也不一定是殴打，所以肢体接触
与故意伤害是两个概念。本案当时除了嫌疑人与受害人有肢
体接触外，受害人的儿媳张xx、120抢救的医生等都有和受害
人都有肢体接触，根据xxx公安局的意见岂不是他们都要涉嫌
被追究对受害人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本案起诉嫌疑人陈x的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而且该嫌疑人案发时不满16周岁，且故意伤害致死的
认定和量刑的刑级很高，因此在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都模糊的
情况下起诉和追究依法陈x本不应有的刑事责任，对陈x是很
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将影响他一生的一种伤害。申请人也
了解到受害人的家庭背景和在xx县的关系网与影响力，以及
政府部门人员与领导对司法机关工作的干涉与影响，希望你
处能尽力保持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对嫌疑人陈x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以维护陈x的合法权利和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



此致

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洪涛

20xx-11-3

尊敬的公诉人:

我受受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审查起
诉阶段的辩护人，依法为其辩护。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
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
客观的了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本案中具备以下法
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建议对被告人李某某作出予以附条件不
起诉的决定。理由如下:

一、李某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被告人李某某系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刑法》第十四条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依法从轻、减轻
处罚。被告人李某某出生于20xx年6月29日，在20xx年10月
份作案时，才16周岁，系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
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的基本方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
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

因此，李某某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符合法定从轻、减轻的条
件。

二、李某某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犯罪主观恶性不深，且被告人李某某
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
的'行为。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
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
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认罪态度完
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三、李某某具有立功表现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五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务或职业、
单位或地址。）

申请人因……一案，不服_________人民检察院于_______
年____月_____日所作出的_____字第________号不起诉决定
书，特提出申请。

请求事项：……

事实和理由：……

此致

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附：

1．原_____________收抄件一份



2．书证___________份（名称）

3．物证___________件（名称）

4．证人_____位：_______________

：北京中高盛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六

申请人(王x的父亲)：王_，男，汉族，20_年3月5日出生，重
庆市忠县人，务农，住忠县_乡插花村4组。身份证号
码：512223196703_x439。联系电话：15095_x583。

被申请人：王x，男，汉族，20_年7月20日出生，重庆市忠县
人，未成年人，住忠县_乡插花村4组。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
所。

请求事项：请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
不起诉决定。

事实和理由：嫌疑人王x于20_年3月21日丰都县公安局以其涉
嫌抢劫罪将其刑事拘留，20_年4月21日被贵院批准由丰都县
公安局执行了逮捕。现丰都县公安局已经将此案移送贵院审
查起诉。现我要求贵院对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理由如下：

3、王x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读书，给他一个学习改
造的机会;

4、我们家长愿意加强对王x的教育管理，负起监护责任，让
他成人成才，不危害社会;

5、王x的行为情节不严重，并没有造成其他同学身体伤害或
不敢上学。而且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强行要钱，也不是伙同其



他人强行要钱，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6、我们家长积极赔偿了损失，有部分损失我们家长找学校、
派出所要求赔偿给其他学生，他们拒不接受。

综上所述事实和理由，犯罪嫌疑人王x的行为及其轻微，社会
危害不大，是初犯，又积极认错，悔改。根据我国《刑法》
第61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2条，《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条、第20条等的相关规定，请求丰
都县人民检查院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申请人：xuexila

20_年x月x日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七

申请人(王x的父亲)：王xx，男，汉族，20xx年3月5日出生，重
庆市忠县人，务农，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身份证号
码：512223196703xxx439。联系电话：15095xxx583。

被申请人：王x，男，汉族，20xx年7月20日出生，重庆市忠县
人，未成年人，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
所。

请求事项：请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
不起诉决定。

事实和理由：嫌疑人王x于20xx年3月21日丰都县公安局以其



涉嫌抢劫罪将其刑事拘留，20xx年4月21日被贵院批准由丰都
县公安局执行了逮捕。现丰都县公安局已经将此案移送贵院
审查起诉。现我要求贵院对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理由如下：

3、王x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读书，给他一个学习改
造的机会;

4、我们家长愿意加强对王x的教育管理，负起监护责任，让
他成人成才，不危害社会;

5、王x的'行为情节不严重，并没有造成其他同学身体伤害或
不敢上学。而且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强行要钱，也不是伙同其
他人强行要钱，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6、我们家长积极赔偿了损失，有部分损失我们家长找学校、
派出所要求赔偿给其他学生，他们拒不接受。

综上所述事实和理由，犯罪嫌疑人王x的行为及其轻微，社会
危害不大，是初犯，又积极认错，悔改。根据我国《刑法》
第61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2条，《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条、第20条等的相关规定，请求丰
都县人民检查院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王xx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八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务或职业、单



位或地址。

申请人因_______________一案，不服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于____年__月__日所作出的________字第_______________号
不起诉决定书，特提出申请。

此致

_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年月日

附：

1.原_____________收抄件一份

2.书证___________份(名称)

3.物证___________件(名称)

互不起诉承诺书篇九

申诉人：

申诉人因_________________一案，不服____________人民检
察院于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所作出的.______________
字第__________号不起诉决定书，特提出申请。

此致

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



年月日

附：

1.原__________收抄件一份

2.书证_________份(名称)

3.物证_________件(名称)


